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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果摘要 

（一）研究動機與目的 

板橋監理站與馬偕醫院於108年攜手合作，設置全國第一座「酒癮諮詢轉介櫃

檯」，希望能讓酒駕專班學員正確了解飲酒觀念與對酒癮疾病的認識，且藉由

馬偕醫院心理師與酒駕專班學員接觸互動，即早發掘問題性飲酒或酒癮患者，

以避免其飲酒問題惡化，進而預防酒駕再犯致造成交通事故的發生，減少醫療

資源負擔與降低社會成本。本研究的目的在於探討酒癮諮詢轉介櫃檯設置是否

符合當初設置的8種計畫性策略預期，引發具有問題性飲酒的學員願意接受治療

的動機，並以學員轉介率作為關鍵績效指標，衡量酒癮諮詢轉介櫃檯的執行成

效。 

（二）研究方法與過程 

本研究採取質性研究方式，透過與道安講習酒駕專班學員與馬偕醫院醫療團隊

的心理師一對一深度訪談了解酒癮諮詢轉介櫃檯設置的執行成效，由研究人員

針對訪談資料內容做分類，再歸納條列出共同特徵與相關因素結果，經統整綜

合後提出可行的建議。 

（三）研究結論與建議 

1.酒癮諮詢轉介櫃檯的設置，透過心理師專業和及時性主動關懷的互動，發掘潛



 

 

在具酒癮的學員，並讓其了解自身的健康狀況，建立信賴基礎，激發學員轉介

就醫治療的動機和意願，成功轉介至醫院接受治療的成功轉介率也從酒癮諮詢

轉介櫃檯設立前的10％以下，提升至93.6％，至少成長80％以上。 

2.經由酒癮諮詢轉介櫃檯專業的諮詢，得以正確診斷病因進而預約掛診完成轉介

治療，透過對症下藥，根除酒精依賴，進而達到預防酒駕再犯等交通事故的發

生。 

3.藉由本次的研究及訪談，酒癮諮詢轉介櫃檯設立對於酒癮患者在酒精的認識與

提升轉介治療的動機，都有正面的執行成效。目前全國只有板橋監理站設有常

態性酒癮諮詢轉介櫃檯，建議交通部及衛福部門共同將這項設施推廣至全國各

地，讓酒癮防治的工作達到更高的成效，降低酒後駕車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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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背景 

酒後駕車肇事案件頻傳，全臺要求修法提升罰則的呼聲越來越強烈，盼透

過修法加重處罰酒駕產生嚇阻，我國現行法律中，就酒駕行為本身的罰則，主

要規範在《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以及《刑法》的公共危險罪，其中道路交

通管理處罰條例，於第35條將汽車駕駛人酒精濃度超過規定標準列為裁罰對象，

而後經過十多次修法，逐漸加重罰則，例如91年將禁止其駕駛修正為「移置保

管其車輛」、吊銷修正為「當場移置保管其車輛及吊銷」；100年則新增附載

兒童加倍處分，更在108年4月17日最近一次針對酒駕的修法中，嚴格規範加重

酒駕違規罰則及增修酒駕者「同車共責」及「酒精鎖」條款等，另刑法也於

108年6月19日修訂提高因酒駕致人於死最重處無期徒刑等。 

伴隨每次酒駕法令修正，酒駕人數與肇事傷亡人數、案件數都在逐年下降

中，根據內政部警政署統計，酒駕造成人員傷亡之交通事故，已從105年的

9,049人降至107年的7,910人。 

圖 1-1 酒駕違規肇事死傷趨勢圖（資料來源：內政部警政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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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酒駕人數與造成的事故傷亡人數逐年減少，值得注意的是，酒駕的再

犯率卻正緩緩上升，顯然酒駕現象其實並未真正改善。根據法務部調查，酒駕

累犯人數從105年的1萬4,189人，106年的1萬5,884人，增加了1,695人，107年再

增加到1萬7,606人，比率達31.3％，等於每3人酒駕就有1人是累犯，可見遏止

酒駕再犯將成為各相關政府部門努力的方向。 

圖 1-2 酒駕違規與累犯人數件數趨勢圖（資料來源：東森新聞/法務部） 

酒駕除了罰鍰規定外，依據《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規定，酒駕者應施

以道路交通安全講習，講習時數初犯須上6小時課程，再犯須上12小時課程，

課程內容包含酒精對人體健康之心理及醫學分析、酒癮預防與治療、安全防禦

駕駛、肇事預防與處理及法律責任等。其中酒精對人體健康之心理及醫學分析、

酒癮預防與治療之課程係聘請醫療專業人員講授，其餘道路交通安全相關課程

則由監理機關道安講師授課。 

酒駕零容忍已是全民共識，防治酒駕每年都是各縣、市重點業務，對於酒

駕累犯問題，不只是抱持僥倖心態或者為貪圖一時方便，自我控制能力較低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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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數酒駕累犯者在使用酒精行為及習慣皆已達危險性飲酒類型。因此，

現行各區監理所（站）辦理道安講習酒駕專班時，會以問卷調查方式（華

人飲酒問題篩檢問卷或酒精使用疾患確認檢測）讓學員勾選是否同意將個

人資料由監理機關轉給相關衛生機構或戒治機構，作為問題性飲酒評估與

協助。 

為防治酒駕再犯，板橋監理站與馬偕醫院跨機關合作，於108年在板橋

監理站設置全國第一座「酒癮諮詢轉介櫃檯」，並於道安講習酒駕專班課程

中由馬偕醫院指派心理師進駐櫃檯進行酒精知識諮詢及酒癮評估，並針對

有意願者，提供辦理掛號約診服務，從個人健康著手，積極治療酒癮，以

根絶酒駕再犯違規行為，進而有效提升交通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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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目的 

馬偕醫院從104年投入「建構問題性飲酒與酒癮者醫療處置及社會復健服

務模式計畫」開始，即積極與雙北地區社政單位、地檢署與監理機關合作辦理

問題性飲酒或酒癮患者的轉介治療工作。其中，監理機關的酒駕專班是含括

了最多酒駕人員與最多不同的酒精使用樣態，故監理機關成為馬偕醫院在

計畫執行上的合作首選。為提升計畫成效，於108年與板橋監理站合作，設置

全國第一座「酒癮諮詢轉介櫃檯」。 

酒癮諮詢轉介櫃檯的設立是參考Miller於1985提出的8種計畫性策略，

引發具有問題性飲酒的學員願意接受治療的動機原因與可行的方式，進而

提升酒癮戒治的發生機率，這8種策略字首剛好是A-H，如下所示： 

圖 1-3 酒癮諮詢轉介櫃檯運用的8種計畫性策略 

透過「酒癮諮詢轉介櫃檯」的設置，讓酒駕專班學員正確了解飲酒觀念與

對酒癮疾病的認識，並藉由馬偕醫院心理師與酒駕專班學員接觸，即早發掘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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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性飲酒或酒癮患者，並促其接受醫療處置與協助其社會復健，故酒癮諮詢轉

介櫃檯的設立是為提高轉介動機，讓學員能對於酒癮危害早期預防、早期治療，

以避免飲酒問題惡化乃至上癮，進而預防酒駕累犯等社會事件的發生，減少相

關醫療資源負擔與社會成本。 

馬偕醫院從104年開始參與酒駕專班相關課程，於課程結束後也有收

到學員的轉介單，但實際就醫與接受治療的學員轉介率均在10％以下。本

研究的目的在於探討酒癮諮詢轉介櫃檯設置是否符合當初設置的8種計畫

性策略預期，引發具有問題性飲酒的學員願意接受治療的動機，並以學員

轉介率作為關鍵績效指標，衡量酒癮諮詢轉介櫃檯的執行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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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回顧 

第一節 酒癮理論基礎 

一、問題性飲酒 

飲酒在人類歷史中已存在數千年，更是現代社會的一項社交行為，

喝酒和社會中許多習俗或儀式也有很大相關，在國人的文化中佔有重

要的地位。在臨床的工作經驗上也確實發現，多數人對酒很少有防備，

因為酒在我們生活週遭普遍的存在並被使用，大約有90％的成人在某

些時候喝酒，正常社交飲酒、問題性飲酒、和酒精依賴之間有一個連

續性，而這些狀況可能困難被區分（Stevens ＆ Rodin，國外酒癮患

者可使用之酒癮戒治資源現況，2013年）。 

早年部分研究認為，少量飲酒對心臟有益，這項觀念早已被最新

研究推翻。知名醫學期刊The Lancet於2018年發表一項大型研究強調

沒有所謂無害的飲酒量，唯有把飲酒量降至零，才能避免酒精對身體

的各種危害。其中，「問題性飲酒」還不到酒癮程度，雖然經常想要

喝酒，但還不至於因為沒有酒喝而出現失控、影響日常生活運作、或

強迫性買酒的行為，但如果這種潛藏的問題性飲酒情況沒有適時的改

善，則很有可能演變為酒癮。 

二、國內酒癮現況 

「酒」是日常生活中常見的成癮物質之一，臨床上對「酒癮」定

義為，酒量愈喝愈多、無法自行停酒、出現酒精性戒斷症候群，而且

影響到生理、心理社會功能，但仍持續飲酒。由於酒精在人體內的作

用類似安眠鎮定藥物，有抑制部分中樞神經系統的功能，所以長期飲

酒的酒癮患者，大腦與中樞神經系統長期處鎮定抑制的環境，一旦突

然停止飲酒，則大腦與中樞神經系統將會變得過於興奮，導致手抖、

心跳加快、焦慮、痙攣、抽搐、甚至癲癇發作，嚴重時甚至會死亡。 

臺灣至目前針對過度飲酒的防治策略有：法律面清楚明定禁止未

成年人飲酒、禁止酒駕及提高罰則；教育面則在國中小的課程中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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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酒的教材；媒體層面則規定要標示酒類警語、限制媒體播放酒類廣

告時間及內容；經濟面則尚未執行酒品的健康捐（菸品已實施健康

捐）；社區層面則罕見以酒為主題的社會層面相關研究，在社區健康

營造，除了原住民鄉多將節制飲酒列為工作計畫的一部分外，其餘社

區並無相關計畫措施。由此可知，目前臺灣在過度飲酒的防治策略仍

相當不足，而以國內現有的酒癮戒治資源更是相當稀少。（曾維英，

酒癮者原生家庭經驗之研究：家庭系統觀點，2005年） 

三、酒癮成因模式 

酒癮成因模式大致分為：成癮基因、道德模式、疾病模式、心理

動力模式、社會學習理論模式、行為模式等幾種，詳細介紹如下： 

（一）成癮基因 

認為酒癮患者可能是基因構造不同一般人所導致，且指出不論

有關家族、領養的研究均顯示酒癮與遺傳有關，酒癮者被認為

具有遺傳傾向或特殊體質，故有些人時常喝酒但不會成癮，而

有人偶爾飲用即會上癮。此模式也同時釋圖解釋為何酒癮難以

戒治，且復發率高，其原因可能是先天基因所導致。 

（二）道德模式 

認為酒癮患者之所以成癮是因為缺乏責任感，不自制，放縱自

己，意即認為酒精濫用是出自於個人自願的選擇，而這些人可

能有道德上的缺陷。因此，以此模式而言，最好的處理方式就

是施予這些酒癮患者（有罪的人）懲罰或制裁，而不會想到酒

癮患者或許需要關懷或協助。 

（三）疾病模式 

認為上癮本身是一種疾病，酒癮患者是因為某種因素失去控制

力或缺乏控制能力，並不是出於酒癮患者自主的選擇，這些人

反而是疾病的受害者，他們並非不道德或沒有責任感，他們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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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生病了。疾病模式提供開始進行康復過程的個案一個新的機

轉，協助其得以處理過去錯誤行為所產生的罪惡感及愧疚感，

讓他們可以將自己的行為歸於疾病過程的症狀，除卻其內在的

罪惡感，專心於戒治的工作。 

（四）心理動力模式 

精神分析論認為酒癮者乃是口腔需求期未獲得滿足，他們很容

易受到挫折，並轉而從飲酒中獲得紓解。另外，當他們在面對

自己問題飲酒的狀況時，會以否認及合理化的心理防衛轉變成

他們繼續濫飲的藉口，並且使他們逐漸失去正常功能。早期精

神分析的論述，堅持化學藥物依賴是起源於本我之潛意識中對

死亡的願望以及對自我毀滅的傾向，當代精神分析學家則傾向

將化學藥物依賴當成是一種自我匱乏的症狀，相信物質濫用只

是一種深層人格問題之顯性外露行為，治療的目標通常以建立

自我強度為主。 

（五）社會學習理論模式 

認為酗酒是從麻醉劑與鎮靜劑兩種藥物中與受到環境的增強所

學習而來的，個人特質與社會環境的交互作用下，使的酒癮者

學習到飲酒行為，而這樣的社會學習經驗亦強化了酒癮者所知

覺到的飲酒能為其帶來快樂，減輕痛苦，例如正向酒精效果預

測與飲酒行為有正向關係存在。（林本堂，成癮行為及復發預

防—以酒癮治療為例，2008年） 

（六）行為模式 

認為酒癮患者飲酒行為是可以被了解的，可能因為某些事件的

影響所造成，如家庭因素（聒噪的伴侶）、社會因素（工作壓

力）、情境因素（應酬）、認知因素（自我否定）、身體因素

（疼痛或戒斷症狀）、或情境因素（焦慮或生氣）等等，另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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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成癮物質使用的開始，有下列三個原因：1.取得的便利性、

2.其他可替代的行為缺乏強化、3.在試驗酒精或其他藥物時，

缺乏懲罰。（張宇岱、楊重源，酒精效果預期與飲酒行為之關

係，2009年） 

酒癮成因模式也就是我們解讀酒癮的方式，這會影響我們怎麼看

待酒癮患者，進而選擇給予他們何種待遇或提供他們何種協助與服務。

就研究人員觀察，一般社會大眾對酒癮者的認知與態度與道德模式較

吻合，對酒癮患者的觀感較為負向，也較容易責難酒癮患者；而醫療

從業人員較是以疾病模式來看待酒癮患者，但會將各種不同模式觀點

融入處遇治療中，如提供認知行為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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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現行酒癮評估方式 

酒癮，以美國精神醫學會之DSM-IV診斷標準，把酒癮患者（alcohol 

use disorder）區分為酒精濫用（alcohol abuse）和酒精依賴（alcohol 

dependence）二種疾患，國內亦常使用這準則來診斷酒癮病患。簡單地定

義酒精濫用是指無法停止飲酒，導致認知與生理功能的障礙或損傷；而酒

精依賴簡約定義為不喝酒時會產生各種生理與心理之戒斷症狀，所以會越

喝越多而產生耐受性。目前國內以華人飲酒問題篩檢問卷（C-CAGE）搭配

酒精使用疾患確認檢測（AUDIT）使用來評估患者的酒癮程度。 

一、華人飲酒問題篩檢問卷（C-CAGE） 

華人飲酒問題篩檢問卷（C-CAGE）係以國外的飲酒問題篩檢問卷

（CAGE，Cut down,Annoyance,Guilt,Eye opener）為藍本，再融入華人

的飲酒文化，而發展的自填式華人飲酒問題篩檢問卷（The Chinese CAGE, 

C-CAGE），問卷內有四題題目。當中若有二題（含以上）為「是」，可預

估受測者近一年內有問題性飲酒或酒癮 （酒精濫用及酒精依賴） 之虞，

建議轉介醫師做進一步評估，C-CAGE篩檢問卷旨在找到那些過度飲酒並需

要治療的人，是相當不錯的篩檢工具。(湯華盛、葉英堃，酒精性疾患

（酒精依賴/濫用）之社區流行病學，2010) 

 

 

 

 

 

 

圖 2-1 華人飲酒問題篩檢問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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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酒精使用疾患確認檢測（AUDIT）  

酒 精 使 用 疾 患 確 認 檢 測 （ AUDIT ， Alcohol Use Disorder 

Identification Test）內有10題題目，由受測者對自己過去一年使用酒

精的情況進行評估，在每一個題目內的選項都有一個對應的數值，在問卷

填寫完畢後，把所有題目選項的數值加總，所得出的分數就是受測者測試

的總分。男性若大於或等於8分，女性若大於或等於6分就可能有問題性飲

酒或酒癮（酒精濫用及酒精依賴）之虞，應減少飲酒量並建議轉介醫師做

進一步評估或診治。 

 

圖 2-2 酒精使用疾患確認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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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酒癮評估流程 

請受測者填寫華人飲酒問題篩檢問卷（C-CAGE），做初步的篩選，如

在問卷中有2題（含以上）勾選為「是」，則接續填寫AUDIT酒精使用疾患

確認檢測，若受測者為男性，算出來的得分≧8分；或是受測者為女性，

算出來的得分≧6分，就透過2種問卷相互配合施作，更能準確評估受測者

問題性飲酒或酒癮程度。有問題性飲酒或酒癮的受測者轉介至醫療機構，

再由醫師做進一步諮詢，並透過詳細的身體檢測，評估病患對酒精的依賴

程度與酒精對病患造成的器官及系統功能受損害嚴重程度再進行療程規劃

與診治。 

 

 

圖 2-3 酒癮評估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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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酒癮戒治資源現況 

酒癮是慢性易復發的腦部疾病，需要藥物、人際互動，以及社會支持

等多方面協助戒癮。然而，許多酒癮患者並不會去尋求協助，甚至否認自

己有飲酒問題，不願意承認自己是個酒癮患者，而另一個潛在的問題則是

當酒癮患者願意尋求協助時，臺灣目前卻沒有那麼多合適的酒癮戒治資源

能提供給他們使用。 

國內現行戒酒療程包括藥物治療、心理諮商治療等，其中藥物治療方

面是採用國外行之有年的「戒酒發泡錠」，服用後若再飲酒，將會出現噁

心、頭痛等極度酒醉不適感，進而使患者排斥酒精，是為「嫌惡療法」，

但因為在臺灣尚無藥物許可證，只能由醫院專案進口，而專案申請的缺點

是，如果病人吃藥發生副作用，將完全沒有藥害救濟管道，且若發生醫藥

相關事件，醫療院所負責人需負起全責，自行承擔醫療糾紛。（行政院衛

生署，酒癮防治手冊，2003年） 

另外，在上述酒癮戒治的藥物及諮商治療醫療費用上，全民健保均不

給付，雖然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每年均有編列酒癮治療的預算，但分散於

需參與酒癮戒治患者上幾乎不敷使用，所以這些補助均設有上限且設定經

費用罄為止，因此，酒癮患者若是住院戒酒，一個月可能需負擔數萬元的

治療費用，對於可能已經工作不穩定或是沒有工作的酒癮患者而言，是很

難負擔的。 

依據我國精神衛生法第3條，「酒癮」屬於衛生主管機關所認定的精

神疾病，所以在臺灣負責酒癮戒治的醫院通常是將酒癮與藥癮或精神科病

人併同處遇未作區隔，也導致很多酒癮患者擔心被標籤化或無法適應環境

而不願住院，且醫院所能提供的酒癮治療模式也因業務發展狀況、專業人

員訓練、以及專業人員人力狀況而有所差異。在臺灣的酒癮戒治資源主要

區分為四類：  

一、醫療資源 

自願或非自願戒酒者由醫療機構提供酒癮戒治服務，並針對戒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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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間的戒斷症狀提供藥物減緩身體與精神上的不適。另外還有個別心

理治療、家庭治療、及團體治療，目的在提供心理支持及諮詢，預防

復發，但費用除部分政府補助外，大多需自行負擔，住院每日平均費

用約2,000元至4,000元不等。 

二、民間戒治資源 

民間的教會、關懷協會發起的戒酒單位，其功能以戒毒為主、戒

酒為輔，藉由宗教信仰或是愛與關懷做為酒癮戒治的重心，透過研讀

聖經、生活戒律、團體生活和相互支持來完成改造，使戒癮者重拾正

確人生觀，無適當的醫療處遇，成功與否全賴戒癮者的意志力。 

三、自助性團體資源 

戒酒無名會，主要是自願戒酒者以定期聚會、個別輔導以及家屬

服務來協助戒酒癮，透過團體相互支持來完成自我救助戒癮，但戒治

成效同樣取決於戒癮者的意志力與決心。 

四、酒癮戒治方案： 

當酒癮者同時有違反家庭暴力防治法之行為，家屬到警察局申請

保護令，並要求強制戒癮治療或戒酒教育，目標為減少當事人及因飲

酒導致的身體、心理及家庭關係的傷害，並停止暴力行為。另外，也

有針對兒童少年保護個案、高風險家庭成員中具戒治意願之酒癮個案

提供免費酒癮戒治服務。（魏廉中，酒癮醫療處置現況與精進措施，

2014年） 

整體而言，對於普遍存在於社區中且多數與家庭、社區關係緊張

的酒癮患者來說，在臺灣可供運用的酒癮戒治資源真的太少了，且酒

癮患者因長期飲酒已造成大腦部分結構損傷，自我控制的能力已有待

商榷，因此，酒癮戒治不能僅單仰賴患者「意志力」，從常用於臨床

心理學與精神醫學解讀，酒癮患者係同時受到來自生理、心理與社會

等三種層面的多因素影響，亦即，患者的成癮問題往往不單純因為生

理上的身體變化，更要靠專業的醫療協助。（黎士鳴，放下執著－成

癮心理學理論與應用，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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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政府在這方面卻並未投入相對應的社會資源，以及提出適

當防堵的公共政策，舉凡酒癮戒治補助低微與醫療健保不給付等，但

對於酒癮造成的後端傷害及併發症，例如憂鬱症、肝硬化治療、髖關

節手術、外傷等，健保卻是有給付的，而這些行為其實已是後端，追

根究柢，問題都在於「酒」，因此不論站在公共衛生或醫療預防的角

度來看，臺灣在酒癮戒治資源的分配上，應更著重於酒癮戒治前端的

預防。除了從醫學角度進行治療幫助患者戒除酒癮，對於患者的心理

及社會層面亦應同時提供輔導，使病患達到長期戒酒的目的。尤其女

性患者的酒癮成因往往糾結著文化、職業特性、家庭成員的飲酒模式

等因素。是故，惟有透過心理諮商的共同介入，才有可能根本性的解

決其酒癮問題。（曾慧雯，被酒精綁架的臺灣，20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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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社會支持 

一、社會支持的定義 

社會支持是指一種廣泛存在的社會現象，個人藉由與他人的互動

中，得到情緒支持、訊息支持及工具支持，緩和因負向衝擊所帶來的

生理及心理上不平衡，增進個人對生活的適應（張尚文、胡海國、葉

英堃，生活事件、社會支持與精神疾病，2007年），J.S. House指出

社會支持功能可區分為四種類型： 

（一）情緒性支持：提供同理、尊重、關懷、鼓勵及信任等情緒上的

支持與宣洩管道。使酒癮患者在面對壓力時，能感受安心、被

愛及有歸屬感，藉此增強個人自我價值並維持其自尊。 

（二）訊息性支持：給予酒癮患者勸告、建議或提供知識性資料，當

酒癮患者在面臨問題與未來感到迷茫時，給予實質上的回饋及

建議，减少患者的不確定感。 

（三）實質性或工具性支持：提供酒癮患者實質的行動或直接給予物

質的幫助，包含提供服務、金錢或物質資源等。 

（四）評價性或自尊性支持：給予正向的回饋及肯定，價值觀的支持，

注重在教導方面，讓患者透過目標活動的指引產生成就感。 

社會支持是一種人際訊息的交流活動，使患者在交流過程中感受

到被愛、關心、受到尊重、具有價值及肯定，以及在社會網络上具有

歸屬感。 

二、社會支持的來源 

社會支持多是來自多方面系统的社會網络，主要來源有五個方面： 

（一）家庭支持系統：以家庭成員為主，提供患者生活上照護與精神

上支持的系統，並與患者建立有效的溝通，透過成員與患者間

親密的情感關係，使患者有能量去面對一切，在社會支持中具

有重要的獨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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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同儕支持系統：藉由患者與同輩、朋輩間較為貼近的態度、價

值觀、行為等共同語言予以患者鼓勵與經驗、心理上同理支持。 

（三）宗教組織系統：藉由患者與宗教組織的連結，讓患者於主觀意

識對信仰的執著而產生的強大精神依靠，並透過宗教信念使行

為、觀念、態度有了準則，在心靈層面則有了安身立命之感。 

（四）專業支持系統：透過與酒癮專業的醫師、心理諮詢師互動，獲

得較前述三者更正確的知識及方針。 

（五）非專業健康支持系統：主要為志工及互助團體。當患者無法獲

得前述資源時，透過民間公益團體資源的介入給予支持。 

社會支持系统透過情緒、實質及訊息上協助患者處理其因酒癮帶

來的負向壓力，經由減少其壓力感受，進而影響患者神經及内分泌反

應、免疫功能、情緒反應、健康行為、親密感、自尊及自控力而產生

促健康行為。良好的社會支持網絡能使患者在生活上穩定，增加自信

與自尊，並避免不健康的生活環境，維持個人身心健康。 

在社會支持的文獻中，強調患者自主的同時，更重視患者和社會

資源間的互動，是患者在復原過程裡重要且必要的一環。社會支持能

為酒癮患者在面對負向衝擊帶來的壓力感受時帶來缓衝的效能，提供

患者實質上、情緒上、訊息上的支持，除了鼓勵患者堅持信念，遵從

計畫，更能提升患者自信，减輕壓力帶來的負面衝擊，進而達到較好

的戒治結果。（張尚文、胡海國、葉英堃，生活事件、社會支持與精

神疾病，200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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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研究架構與方法 

第一節 研究架構 

監理機關與醫療戒治機構長期合作以來，發現道安講習酒駕專班課後

是個案戒酒動機最高的時候，馬偕醫院與板橋監理站率先合作設立全國第

一座常設「酒癮諮詢轉介櫃檯」，於酒癮諮詢轉介櫃檯設立後，馬偕醫院

針對酒駕專班學員設計專屬的服務流程，共分5大步驟，首先由道安講習

課程中安排馬偕醫院心理師為酒駕專班學員講解酒精對身體的影響，於課

程結束後對學員實施華人飲酒問題篩檢問卷，篩選出於問卷中勾選2題以

上為「是」的學員，並安排心理師於酒癮諮詢轉介櫃檯對這些學員做進一

步的諮詢與評估，如果學員酒癮狀況經心理師評估後尚屬輕微，無須轉介

醫院進行醫療，則再加強實施酒精知識衛教；如果學員酒癮狀況經心理師

評估已有問題性飲酒的酒癮狀況，則於當下與學員溝通並安排掛號，轉介

至馬偕醫院進行後續治療。 

 

 

 

 

 

 

 

 

 

 

 

 

圖 3-1 馬偕醫院針對酒駕專班學員設計的服務流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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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癮諮詢轉介櫃檯」的設置幫助馬偕醫院專業醫療團隊進一步了解

個案、篩檢評估、最後分級分流將個案轉介至醫療院所，節省社會資源成

本，同時提供酒駕專班學員「酒精知識衛教」、「減害飲酒諮詢」、「酒

精使用疾患評估與轉介治療」，讓酒駕學員更便利獲得協助，學習節制性

飲酒及降低酒駕再犯率。因此本研究依據「酒癮諮詢轉介櫃檯」設置的目

的採取立意取樣，質性分析的研究方式，透過與道安講習酒駕專班學員與

馬偕醫院醫療團隊的心理師進行訪談收集資料進行分析。本研究架構如下

圖所示： 

圖 3-2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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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研究範圍與限制 

一、研究範圍 

本次研究範圍共區分三個構面研究探討，酒癮諮詢轉介櫃檯設置

後的成效。在第一個構面是探討「酒癮諮詢轉介櫃檯的諮詢成效」，

故以於板橋監理站接受道安講習酒駕專班學員，藉由華人飲酒問題篩

檢問卷（C-CAGE）測試，有勾選二題（含以上）為「是」而接受酒癮

諮詢轉介櫃檯的諮詢為第一個構面訪談對象。 

第二個構面是探討「具有問題性飲酒的學員在經過酒癮諮詢轉介

櫃檯轉介至醫療機構後的效果」，所以在這個構面是以經酒癮諮詢轉

介櫃檯轉介至醫療機構接受治療的學員為訪談對象。 

第三個構面則是探討「學員在經過酒癮諮詢轉介櫃檯諮詢後，願

意接受轉介至醫療機構的執行成效」，在這部分則以在諮詢轉介櫃檯

服務的馬偕醫院醫療團隊心理師為訪談對象。 

而本次訪談的對象，不論是學員或心理師，由於地理位置關係，

多居住於雙北地區，因此研究的結果可能僅能解釋該區域人員在與板

橋監理站設置的酒癮諮詢轉介櫃檯接觸後的看法。 

二、研究限制 

（一）由於法規的限制以及對酒癮患者權益的保護，非醫療相關的人

員不得在醫療機構中對病患進行任何形式的調查與訪問，即使

是醫護人員發起的有關病患的醫療學術研究計畫或是臨床試驗，

也都必須經過醫療機構的人體試驗委員會核准後始能進行（醫

療法第8條；人體研究法第4條第1款）。因此，本研究無法對

已轉介至馬偕醫院接受酒癮治療的酒癮患者進行直接訪談，所

以在第二個構面的研究訪談是透過馬偕醫院醫療團隊的心理師

協助，完成相關研究資料的收集。 

（二）因為酒癮諮詢轉介櫃檯目前全國僅有板橋監理站一個據點，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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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研究的對象也侷限於雙北地區，在臺灣其他地區的酒癮患者

可能從未接觸過諮詢轉介櫃檯這類型的諮詢與轉介模式，此部

分是否也會影響他們對於櫃檯設置的使用評價，可為往後再深

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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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研究方法 

一、訪談方法 

本研究目的在於探討有問題性飲酒的學員在接受酒癮諮詢轉介櫃

檯的諮詢或轉介後之現況差異，因為議題的內容不易以量化研究的方

式呈現，所以選擇搭配社會學研究方法中較常被使用的質性研究。質

性研究的目的主要在於建構社會真相，相較於單由研究人員設計問卷，

再依研究結果推論到母群體的量化研究，更能全方面了解問題本質，

合理說明一些細緻複雜，甚至是研究人員於設計問卷時忽略掉的情況。 

透過少量個案研究，於訪談過程中觀察、與受訪者互動以及讓受

訪者充分思考，進行完整且豐富的資料收集過程，更能進一步詮釋受

訪者之行為，瞭解其發生、過程，以及其與環境的重要關聯，對研究

整體而言，較有全面性及更深入的理解，更有利深入瞭解事物的本質，

獲得較為豐富的實務資料。雖然量化研究係對預設相關的假設，運用

問卷取得研究資料加以測試、檢驗、證實、演繹的方法並加以歸納分

析以突顯問題的說服力，但卻無法深入瞭解受測者細膩的思維及受測

者的行為模式演變過程與相關影響因素，這無疑是質化研究的優點，

應可補量化研究的缺點。（簡春安、鄒平儀，社會工作研究法，1998

年） 

深度訪談（或稱個別訪談）最大的優點是可以獲得更詳細深入的

資料。成功的個別訪談應具備（1）受訪者能提供所需要的資訊（2）

受訪者能明瞭他在訪談中的角色（3）受訪者具有合作的意願等3個條

件。而訪談的方式又依是否有訪談大綱而區分為（1）開放式-著重於

研究人員與受訪者的互動以收集到豐富資料；（2）結構式-可比較性

較高，但相對的問題較缺乏彈性無法讓受訪者暢所欲言；（3）半結

構式訪談法-結合前面兩者優點，具有比較性及問題彈性，較能讓受

訪者呈現真實的面貌。（ Donald R＆ Pamela S. Schindler，

Business Research Methods，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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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本研究若單以量化統計方式（如以問卷調查收集資料），

較難具體呈現，研究結果恐怕不夠深入，效果可能有限，所以考量研

究主題設計的適切性與資料收集可能性等因素，所以本研究設計在第

一個構面與第二個構面是採取半結構式訪談法，設計訪談大綱與道安

講習酒駕專班學員進行訪談，而在第三個構面上則是採取開放式訪談

法，由馬偕醫院心理師以學員在經過酒癮諮詢轉介櫃檯諮詢後，願意

接受轉介至醫療機構的執行成效為主軸進行訪談。 

二、抽樣方法 

質性研究中的樣本選取多採「立意抽樣」或「理論抽樣」，在第

一個酒癮諮詢轉介櫃檯諮詢成效與第二個酒癮諮詢轉介櫃檯轉介治療

成效這兩個構面，主要考慮的角度是以道安講習酒駕專班學員與轉介

至馬偕醫院接受治療的學員「主觀」的角度去研討，所以樣本的選擇

就需要符合:（1）接受過酒癮諮詢轉介櫃檯諮詢（2）受訪意願高（3）

能充分配合研究等三個條件；這三個基本條件所挖掘到的資料須具備

「真實性」及分析的「深入性」。 

另外在第三個探討學員在經過酒癮諮詢轉介櫃檯諮詢後，願意接

受轉介至醫療機構的執行成效這個構面上，則以馬偕醫院心理師「主

觀」的角度去研討，所以重點應該是訪談者所採用的訪談方式是否具

有說服力。因此，選擇的樣本須具有「深度」，同時可以呈現「多元

社會實際情況之廣度」的資料，才是質性研究抽樣的重點。另外，本

研究亦應用了Kuzel（1992）提出質性研究抽樣3種策略：（1）同質

性策略-焦點化、單純化（2）符合標準策略-針對研究人員自訂的取

樣標準，確保品質（3）方便策略-省時、省錢、省力。 

三、資料收集與分析 

本研究採用Moustakas（1994）深度訪談收集資料的方法，先就

訪談錄音內容做整理，將逐字稿內容畫記、斷句與進行現象摘述，再

參考原始訪談稿中的重要敘述，採用以受訪者代號為稱謂的第三人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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敘述方式，敘寫出受訪者個人的經驗描述文及相關因素。在描述文完

成後，即送交受訪者，請受訪者檢核描述文與其真實經驗相符合的程

度。確認訪談資料能正確表達受訪者意思後，由研究人員針對訪談資

料內容做分類，並歸納出共同特徵，萃取出條列式相關因素結果，統

整出綜合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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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研究流程與進度 

依據上述研究範圍與方法，將收集來的資料，進行質化的分析、總結，

並進行推斷和預測，作為相關決策的依據和參考，針對研究架構與流程大

致上分為五個步驟，設計流程如圖所示: 

圖 3-3 分析架構流程圖 

為了準確掌握研究報告執行進度，針對研究架構與流程，設計進度甘

特圖（Gantt Chart），將工作項目、開始執行和完工時間排定進度控制，

並定期檢討執行狀況，讓報告如期達成，如下所示: 

圖 3-4 自行研究計畫甘特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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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訪談結果與分析 

本研究為探討酒癮諮詢轉介櫃檯設置的執行成效，共針對「櫃檯諮詢

執行成效」、「轉介治療執行成效」、「心理師諮詢過程探討」等三方面

分別和酒駕專班學員與馬偕醫院心理師做進一步的訪談與研究。 

第一節 櫃檯諮詢執行成效訪談結果與分析 

在研究的第一個構面是在探討酒癮諮詢轉介櫃檯諮詢執行成效，以在

板橋監理站接受道安講習酒駕專班學員，經華人飲酒問題篩檢問卷（C-

CAGE）測試，有勾選二題（含以上）為「是」而接受酒癮諮詢轉介櫃檯的

諮詢為第一個構面訪談對象，透過研究人員對酒駕專班學員進行半結構式

訪談，資料收集自108年7月至8月止，由研究人員訪談36位酒駕專班學員，

於訪談進行前，反覆閱讀訪談大綱及熟記研究問題重點，且於每次訪談之

後，不斷修正受訪者不易了解或進行不順暢的問題進行調整，以使訪談能

順利進行。訪談地點選在板橋監理站的會議室，以避免其他人員或環境的

干擾，並配合學員上課時間施行，訪談以輕鬆、彈性的方式進行，於過程

中記錄當時對談的重點，並以錄影輔助，以備事後整理，確保資料的完整

性。此外，研究人員也會一邊記錄，並確認學員表達的內容，然後再進一

步詢問更詳細的資料，整個訪談時間約為20分鐘。 

一、訪談結果與分析 

（一）基本資料描述 

受訪學員當中以男生佔大多數，共有35人（97.2％），女生只

有1人；年齡則以40-49歲區間之中壯年14人為最多（38.9％），

50歲以上12人次之；教育程度以高中（職）16人為最多（44.4

％），專科、大學8人次之；工作狀況以無業15人居多（41.6

％），有固定工作者其次，見表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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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受訪學員背景資料統計表 

變項名稱 人數 百分比（％） 

性別 男 35 97.2 

 女 1 2.8 

 50以上 12 33.3 

年齡 40-49 14 38.9 

 30-39 7 19.5 

 30以下 3 8.3 

 研究所 2 5.6 

 大學 8 22.2 

教育程度 高中（職） 16 44.4 

 專科 8 22.2 

 國中 2 5.6 

 固定工作 11 30.6 

工作狀況 不固定工作 10 27.8 

 無工作 15 41.6 

    （二）道安講習課程中，印象深刻的課程內容 

綜整受訪學員的訪談內容發現，學員在道安講習課程中，印象

深刻的課程不僅是單一項目，因此經研究人員歸納統整後，以

人次與百分比方式呈現，見表4-2、圖4-1。    （可複選） 

表 4-2 受訪學員印象深刻的講習課程內容統計表 

變項名稱 人次 百分比（％） 

道安法規 

酒駕危害 

酒精知識 

酒精傷害 

6 

16 

21 

32 

8.0 

21.3 

28.0 

42.7 

圖 4-1 受訪學員印象深刻的講習課程內容統計圓餅圖 

8%, 6人次

21.3%, 16人次

28%, 21人次

42.7%, 32人次

道安法規

酒駕危害

酒精知識

酒精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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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在接受本次C-CAGE問卷測驗前，知道自己有酒癮的狀況 

受訪學員當中在本次講習課程中接受C-CAGE問卷測驗前，就

知道自己有酒癮狀況3人為最少（8.4％），而不知道自己有

酒癮狀況25人為最多（69.4％），懷疑自己有酒癮狀況8人

（22.2％）居中，見表4-3、圖4-2。 

表 4-3 受訪學員酒癮狀況自覺統計表 

變項名稱 人次 百分比（％） 

知道 

不知道 

懷疑有 

3 

25 

8  

8.4 

69.4 

22.2 

 

 

 

 

 

 

 

圖 4-2 受訪學員酒癮狀況自覺統計長條圖 

（四）在接受諮詢轉介櫃檯諮詢前，參加戒酒團體或接受治療的狀況 

訪談的36位酒駕專班學員均沒有在本次接受諮詢轉介櫃檯諮詢前，

參加任何的戒酒團體或接受醫療機構的治療。 

（五）在接受諮詢轉介櫃檯諮詢後，得到哪些幫助 

綜整受訪學員的訪談內容發現，學員接受諮詢轉介櫃檯諮詢後所得

到的幫助不僅是單一項目，因此經研究人員歸納統整後，以人次與

百分比方式呈現，見表4-4、圖4-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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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4 受訪學員於諮詢後獲得的幫助統計表 

變項名稱 人次 百分比（％） 

身體狀況評估 

酒精成癮評估 

就診需求諮詢 

酒精知識衛教 

戒酒方式諮詢 

營養飲食建議 
 

32 

22 

18 

11 

10 

4 
 

33.0 

22.7 

18.5 

11.3 

10.3 

4.2 
 

圖 4-3 受訪學員於諮詢後獲得的幫助統計圓餅圖 

（六）在接受諮詢轉介櫃檯諮詢後，在飲酒行為上的改變 

受訪學員在接受諮詢轉介櫃檯諮詢後，許多學員因為身體健康

考量，在飲酒行為上有了觀念的改變，其中願意嘗試戒酒的有

15人為最多（41.7％），而堅決戒酒的有12人（33.3％），仍

有部分學員9人（25％）因工作性質必須飲酒，但會要求自己

適當飲酒不過量，見表4-5、圖4-4。 

表 4-5 受訪學員於諮詢後飲酒行為改變統計表 

變項名稱 人次 百分比（％） 

嘗試戒酒 

堅決戒酒 

會適當飲酒 
 

15 

12 

9 
 

41.7 

33.3 

25.0 
 

33%,32人次

22.7%, 22人次

18.5%, 18人次

11.3%, 11人次

10.3%, 10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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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4 受訪學員於諮詢後飲酒行為改變統計長條圖 

（七）在接受諮詢櫃檯諮詢後，由心理師協助掛號，接受治療的意願 

訪談的36位酒駕專班學員均認為在接受諮詢轉介櫃檯諮詢後，

由心理師協助掛號，會提升接受治療的意願，歸納原因為兩點，

一點是相信心理師的專業評估且能依學員身體狀況判別應接受

之治療種類，另一方面是便利性，即學員無須自己再額外致電

或到醫院辦理手續，所以於接受諮詢轉介櫃檯諮詢後，由心理

師協助掛號，確實能提升學員就診意願。 

二、小結 

經研究人員歸納統整與36位酒駕專班學員訪談紀錄後，發現以下結論： 

（一）接近7成左右接受訪談的學員在工作方面是處於失業或是打零

工的狀態，也因此有經濟困頓，生活壓力大的情形，因為從事

工作往往工作時間長或生活作息顛倒，而造成飲酒紓壓情形較

嚴重；另外3成有固定工作者中，經後續統計，其中又約有3成

是從事建築工地工作，比例相當高，進一步探討，工作場所存

在飲酒文化，則易造成工作者有「入境隨俗」的心態，而導致

長期性酒精依賴情形顯著。 

（二）接近7成左右接受訪談的學員在接受講習課程中安排的C-CAGE

問卷測驗前，是不知道自己有酒癮的狀況，即使知道或是懷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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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有酒癮的狀況，也沒有主動參加戒酒團體或至醫療機構接

受相關的檢查或治療。在訪談中進一步瞭解，主要是因為酒癮

並沒有帶來立即性的不舒服，讓學員很難意識到酒癮是一種疾

病，會對身體會帶來諸多的傷害，另外學員也表示，醫院沒有

設置「酒癮科」，平常也很少接收到這方面的資訊，就算想醫

治也不知道要掛哪一科門診，從何著手。所以受訪學員對於透

過C-CAGE問卷測驗發掘本身的酒癮問題與酒癮諮詢轉介櫃檯協

助轉介至醫療機構來協助解決酒癮問題，是持肯定的。 

（三）學員在參與整個道安講習課程中，對於酒精知識與對身體的影

響這部分的課程內容印象深刻，受訪學員在訪談過程中也表示，

雖然有飲酒的習慣，但仍然會擔心酒精造成身體功能的損傷。

另外在經過酒癮諮詢轉介櫃檯與心理師做進一步的評估、諮詢

與討論後，更加深了學員對於酒精的感觸，除了部分學員因工

作性質必須飲酒外，幾乎都願意嘗試戒酒，甚至堅決的希望接

受轉介治療改善酒癮問題，所以利用道安講習的課程安排與酒

癮諮詢轉介櫃檯相互配合，除了提升學員對於酒精與酒傷的認

知，也對學員未來在酒精的使用上，是有達到改變與警惕的效

果。 

（四）酒癮諮詢轉介櫃檯的心理師除了提供戒酒的管道資訊、酒精對

身體影響的諮詢，也協助學員初步評估酒精對目前身體狀況的

影響，以及營養飲食的建議，學員透過與心理師諮詢的互動過

程中，感受到了專業的知識與熱忱的服務，也因此學員在接受

諮詢轉介櫃檯諮詢後，大幅度的提升接受治療的意願，願意接

受心理師的建議與協助掛號轉介，另外酒癮諮詢轉介櫃檯的設

置也讓學員感到便利，因為能由專業的醫師現場評估自身身體

狀況，判別應接受之治療種類，無須自己再額外致電或到醫院

辦理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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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轉介治療執行成效訪談結果與分析 

在第二個構面是探討「具有問題性飲酒的學員在經過酒癮諮詢轉介櫃

檯轉介至醫療機構後的效果」，由於酒癮在治療上如同慢性病一般，無法

立即性的坐收成效，依據馬偕醫院過去的臨床經驗，輕度的酒精依賴大概

在3個月至6個月左右就能有不錯的成效，而較嚴重的則需要治療一年至一

年半，在與馬偕醫院醫療團隊的心理師討論後，安排於108年7月至8月進

行資料收集，由心理師協助針對10位經酒癮諮詢轉介櫃檯轉介至馬偕醫院

接受3個月以上治療時間的學員進行諮詢，訪談地點選在馬偕醫院診療室，

以避免其他人員或環境的干擾，在施測之前，心理師針對本次研究進行說

明並回答患者提問，訪談全程以輕鬆、彈性的方式進行，並於過程中記錄

當時對談的重點，並輔以錄音，確保資料的完整性，整個訪談時間約為30

分鐘。 

一、訪談結果與分析 

（一）基本資料描述 

受訪患者當中全為男生（100％），年齡以40-49歲區間之中壯

年5人為最多（50％），50歲以上3人次之；教育程度以高中

（職）4人為最多（40％），專科3人次之；工作狀況以無業4

人居多（41.6％），見表4-6。 

表 4-6 受訪患者背景資料統計表 

變項名稱 人數 百分比（％） 

性別 男 10 100 

 50以上 3 30 

年齡 40-49 5 50 

 30-39 2 20 

 大學 1 10 

教育程度 高中（職） 4 40 

 專科 3 30 

 國中 2 20 

 固定工作 3 30 

工作狀況 不固定工作 3 40 

 無工作 4 40 



33 

 

    （二）轉介至醫院後，是接受哪方面的治療 

經酒癮諮詢轉介櫃檯轉介至醫療機構的受訪患者當中，接受精

神科治療佔大多數，共有5人（50％），接受肝功能與失眠治

療各為2人次之，見表4-7、圖4-5。 

表 4-7 受訪患者接受治療項目統計表 

變項名稱 人次 百分比（％） 

精神科 

肝功能 

失眠 

其他 

5 

2 

2 

1 

50.0 

20.0 

20.0 

10.0 

 

 

 

 

 

 

 

 

 

圖 4-5 受訪患者接受治療項目統計長條圖 

（三）酒癮諮詢轉介櫃檯給予哪些幫助 

綜整受訪患者的訪談內容發現，患者當初在接受酒癮諮詢轉介

櫃檯諮詢，除了得到協助轉介醫院的幫助外，還有其他的收穫，

由於這些幫助不僅是單一項目，因此經研究人員歸納統整後，

以人次與百分比方式呈現，見表4-8、圖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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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 酒癮諮詢轉介櫃檯給予受訪患者協助統計表 

變項名稱 人次 百分比（％） 

提早發現身體問題 

改變飲酒觀念 

正確掛號看診 

提高就診意願 

提升戒酒信心 

10 

10 

8 

8 

6 

23.8 

23.8 

19.0 

19.0 

14.3 

 

 

 

 

 

 

 

 

 

 

圖 4-6 酒癮諮詢轉介櫃檯給予受訪患者協助統計圓餅圖 

（四）在接受轉介治療後，得到了哪些改善 

綜整受訪患者的訪談內容發現，患者在接受轉介治療後，所得

到的改善不僅是單一項目，因此經研究人員歸納統整後，以人

次與百分比方式呈現，見表4-9、圖4-7。 

表 4-9 受訪患者轉介治療後的改善統計表 

變項名稱 人次 百分比（％） 

身體較健康 

精神較良好 

心情較開朗 

家庭互動較好 

改善睡眠 

記憶力變好 

9 

7 

7 

5 

3 

2 

27.3 

21.2 

21.2 

15.2 

9.1 

6.1 

 

23.8%, 

10人次

23.8%, 

10人次19%, 

8人次

19%,

8人次

14.3%,

6人次

提早發現身體問題

改變飲酒觀念

正確掛號看診

提高就診意願

提升戒酒信心



35 

 

圖 4-7 受訪患者轉介治療後的改善協助統計圓餅圖 

二、小結 

經研究人員歸納統整與10位經酒癮諮詢轉介櫃檯轉介至馬偕醫院接受

治療的酒癮患者訪談紀錄後，發現以下結論： 

（一）本次接受訪談的患者裡有2位是因為失眠問題而透過酒精助眠

因而逐漸造成酒精依賴，經過醫院專業評估後，從失眠問題開

始解決，目前正在接受失眠的治療。另外還有幾位酒癮患者因

酒精造成的肝功能及消化系統受損而優先治療。所以酒癮患者

經酒癮諮詢轉介櫃檯轉介至醫院後，不是強制性的實施酒癮戒

治，而是從源頭或是目前已造成身體嚴重傷害的部分開始著手

治療，降低患者對酒精的依賴，讓患者逐步恢復健康，脫離酒

癮。 

（二）在戒解的過程中，身體會產生酒精戒斷症狀，心理上也會有不

適的情形，受訪患者在轉介至醫院後，有各方面專業醫師評估

與安排完整療程，並妥善運用藥物降低對酒精的依賴。受訪患

者均表示，在接受治療後，可以感受到自己在身體或精神上有

明顯的的改變與進步，相較於其他的戒治團體主要仰賴患者的

27.3%, 9人次

21.2%, 7人次21.2%, 7人次

15.2%, 5人次

9.1%, 3人次

6.1%, 2人次

身體較健康

精神較良好

心情較開朗

家庭互動較好

改善睡眠

記憶力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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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志力」，轉介至醫療機構確實能大幅提升患者戒酒成效。 

（三）受訪患者均表示，在酒癮諮詢轉介櫃檯與心理師諮詢，讓他們

發現自己酒癮的問題與注意到酒精對身體的傷害，諮詢轉介櫃

檯除了這些專業協助外，也在諮詢與互動過程中，感受到有人

在意自己的問題，且願意提供協助，增加了自己對戒酒的信心，

與接受醫療的意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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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心理師諮詢過程探討訪談結果與分析 

在第三個構面之資料收集，安排於108年9月與馬偕醫院醫療團隊的心

理師進行訪談，由馬偕醫院心理師以透過「酒癮諮詢轉介櫃檯」轉介之問

題性飲酒者後續治療的執行成效與困難為主軸進行開放式訪談。訪談地點

選在板橋監理站的會議室，以避免其他人員或環境的干擾，整個訪談時間

約為1個小時。 

一、訪談結果 

（一）選擇監理機關設置酒癮諮詢轉介櫃檯設的緣由 

監理機關的酒駕專班是含括了最多酒駕人員與最多不同的

酒精使用危險等級與樣態，故酒癮諮詢轉介櫃檯的設立是為提

高轉介動機與讓學員能對於酒癮危害早期預防、早期治療。 

看守所或監獄的酒駕專班或更生保護會的酒駕家庭支持方

案的學員，其酒精使用問題是更為嚴重或複雜與社經地位更弱

勢，更多是家破人亡妻離子散的，需要的不只是醫療，更多是

需要家庭社會重建。而相對於監理機關的酒駕專班學員，其酒

精使用有許多可能是有酒精使用疾患，但也有一些是屬危險性

用酒或是因失眠、情緒或家庭問題藉酒澆愁，正走在酒精依賴

的初期，早期發現早期治療，不讓學員的酒癮問題演變到很嚴

重，就在道安講習課程中有機會接受相關服務而更能達到預防

酒駕與降低酒精危害的目的。 

整體而言，監理機關的酒駕專班學員其社經條件相較看守

所或監獄的學員不會那麼弱勢，透過自主與高動機轉介來醫院，

其進入醫療後，門診就醫與完成減害飲酒與戒酒的成效是比較

好的。 

（二）設立酒癮諮詢轉介櫃檯的目的 

一個人會不會對某種事物做出改變策略的投入與持續動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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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是一種與生俱來的人格特質，而大部份是與環境和人際互

動有關，意即學員的動機是可以藉由課程講師的互動與櫃檯簡

短晤談過程被激發，增加他按照所擬定的行動計畫去做的機率。 

透過酒癮諮詢轉介櫃檯的設立，我們馬偕醫院的醫療團隊

會配合專班課程指派心理師到現場，針對學員做簡短評估釐清

需求，並立即協助掛號。如睡眠困擾失眠而需要藉酒助眠或是

關注自己的肝功能與健康問題，可以掛身心科、腸胃科、睡眠

障礙或是其它內科等，增加學員在問題性飲酒戒治上的需求選

擇性。 

（三）酒癮諮詢轉介櫃檯成立前後對學員成功轉介治療的差異 

1.酒精使用危險評估與是否需要專家評估諮詢與轉介這個制度，

應該可以追溯自有酒精對生理心理傷害的課程開始就已有在執

行時，但幾乎沒有學員勾選有轉介需求，就算勾選了需求，也

沒有明確的轉介管道與窗口。 

      酒癮諮詢轉介櫃檯的設立，讓學員可以在櫃檯洽詢有關酒

精的相關問題，進而釐清自己的就醫需求與困惑，另外透過心

理師約10-20分鐘的簡短評估與提高動機式的晤談方式，提高

學員轉介與立即就醫需求。經統計，自酒癮諮詢轉介櫃檯於

108年4月設立起至108年9月，願意接受諮詢轉介櫃檯心理師評

估與面談需求的學員計有241人，相較於107年同期114人，增

加了127人，增加率達111％。 

2.馬偕醫院約從約104年開始參與酒駕專班相關課程，透過課程

與學員接觸，而每次課程結束，大概都會有2-3張的轉介單，

但之後交由心理師做後續追踨與約診，幾乎都沒有辦法有效接

觸到個案，電話不是沒有人接，就是掛電話，或是向心理師表

示目前已經沒有轉介就醫的需求，也就是雖有轉介數，但實際

就醫與接受治療的學員轉介率均在10％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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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酒癮諮詢轉介櫃檯設立後，學員就醫的時間是心理師現

場與學員討論後排定的，因為先與學員做過溝通，學員也就比

較會依約前往，通常第一次來院的醫院，都有心理師或醫師協

助，並進一步討論接續的治療計畫。讓學員在這整個過程裡能

很清楚知道，1.我為何要去醫院 2.去哪個醫院 3.何時去 4.

到了醫院又有誰會幫助我 5.他們將如何幫助我。經統計，自

酒癮諮詢轉介櫃檯於108年4月設立起至108年9月，經諮詢轉介

櫃檯心理師協助掛號轉介的學員計有125人，後續實際至醫院

報到與接受治療的學員計有117人，成功轉介率達93.6％，較

設置前轉介率增加80％以上。 

（四）執行過程所遇到困境 

1.講師課程的鋪陳上，需要有能力100分鐘的課程中，不斷的和

提高轉介動機與覺察酒精問題的觀點與其真正需求，環環相叩，

將學員的需求與動機拉到最高點。 

2.提高動機的晤談與完成評估並協助掛號約需要15-20分鐘，當

酒駕專班學員多時，醫療團隊沒有額外的個管人力與心理師能

及時支援，協助完成晤談與轉介。然而，這些動作如果沒有在

櫃檯第一時間完成，學員接受轉介的動機也會隨著時間而下降，

甚至變成無效轉介。 

3.酒駕學員的轉介不應該只是醫療，應將社會福利與就業服務資

源合併進來有許多的學員在評估中，發現有社會福利需求或因

找不到工作的就業需求，甚有許多學員主要問題是憂鬱症或其

它精神情緒問題與有自殺意念，多容易在諮詢過程中發現，而

這些需求的學員，只有馬偕單一的醫療轉介窗口是不夠的。可

以將社會福利與就業服務資源合併進來，至少能提供學員資源

窗口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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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小節 

經研究人員歸納統整與心理師訪談紀錄後，發現以下結論：  

（一）在所有政府機關當中，監理機關的酒駕專班學員是含括了最多

酒駕人員，且在講習課程結束後，是學員戒酒動機最高的時候，

透過酒癮諮詢轉介櫃檯的設立，讓學員可以在櫃檯洽詢有關酒

精的相關酒精問題，並透過心理師的評估，願意接受轉介的學

員明顯的增加。 

（二）心理師在與學員互動與諮詢過程發現，許多學員有社會福利需

求或因找不到工作的就業需求，甚有些學員飲酒的問題是源自

於憂鬱症或其它精神情緒問題，建議酒癮諮詢轉介櫃檯在酒駕

學員的轉介上，可以納入社會福利與就業服務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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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一、酒癮諮詢轉介櫃檯運用Miller提出的8種A-H計畫性策略執行成果 

（一）在受訪的 36 位酒駕專班學員中，接受 C-CAGE 問卷測驗前，均

沒有參加任何的戒酒團體或接受醫療機構的問卷測驗，但知道

自己有酒癮狀況 3 人，佔整體 8.4％，其他 91.6％則是不知道

或只存疑。可以得知問題性飲酒不會有立即性的不舒服，透過

本次 C-CAGE 問卷測驗與酒精知識諮詢櫃台的評估，學員才發

覺本身潛在的酒癮問題。 

受訪的學員在接受諮詢轉介櫃檯諮詢後，得到「身體狀況

評估」、「酒精成癮評估」、「就診需求諮詢」、「酒精知識

衛教」、「戒酒方式諮詢」、「營養飲食建議」等多項目的協

助，符合 Miller提出 8種計畫性策略的 A-C預期。 

（二）受訪的 36 位學員在接受諮詢後得到的幫助，以「身體狀況評

估」有 32 位學員回答最多，佔整體 88.9％；以「酒精成癮評

估」，有 22 位學員回答次多，佔整體 61.1％。另外，在接受

諮詢後飲酒行為上的改變，堅決戒酒的有 12 位，願意嘗試戒

酒的有 15 位，有 9 位學員因工作性質必須飲酒，但會要求自

己適當飲酒不過量。 

可以得知在透過酒癮諮詢轉介櫃檯與心理師諮詢互動後，

除了更加了解身體狀況，也同時提升學員對於酒精與酒傷的認

知，進而在酒精的使用上，達到改變與警惕的效果，符合

Miller提出 8種計畫性策略的 D-F預期。 

（三）在接受諮詢轉介櫃檯諮詢後，讓學員更相信心理師的專業，由

心理師協助掛號，會提升接受治療的意願，佔整體 100％。另

外，心理師依據學員狀況的評估結果判別應接受的治療種類，

再協助掛號，無須自己再額外致電或到醫院辦理手續，更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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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員就診意願，符合 Miller 提出 8 種計畫性策略的 G-H 預期。 

二、酒癮諮詢轉介櫃檯成功轉介的執行成效 

在酒癮諮詢轉介櫃檯設立前，馬偕醫院雖然也有參與酒駕專班相

關課程與學員接觸，並沒有立即與學員諮詢及協助掛號轉介，實際就

醫與接受治療的學員轉介率在 10％以下。而在酒癮諮詢轉介櫃檯的設

立，讓學員可以洽詢有關酒精的相關問題，並透過心理師的評估，讓

學員了解自己的狀況，提高學員轉介與就醫需求。 

自 108 年 4 月設立酒癮諮詢轉介櫃檯起，經由心理師協助掛號轉

介的學員計有 125 人，後續實際至醫院報到與接受治療的學員有 117

人，成功轉介率達 93.6％，與設置前成長 80%以上。 

綜上，「酒癮諮詢轉介櫃檯」的設置，讓酒駕專班學員正確了解

飲酒觀念與對酒癮疾病的認識，並藉由馬偕醫院心理師與酒駕專班學

員接觸，即早發掘問題性飲酒或酒癮患者，並促其接受醫療處置與協

助其社會復健。酒癮諮詢轉介櫃檯的設立是為提高轉介意願，讓學員

能對於酒癮危害提早預防、提早治療，避免飲酒問題惡化乃至成癮，

進而預防酒駕累犯等社會事件的發生，減少相關醫療資源負擔與社會

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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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建議 

一、鼓勵推廣設立酒癮諮詢轉介櫃檯，提高具酒癮之講習者接受治療的動

機及意願 

藉由本次的研究及訪談，酒癮諮詢轉介櫃檯設立對於酒癮患者在

酒精的認識與提升轉介治療的動機，都有正面的執行成效。目前全國

只有板橋監理站設有常態性酒癮諮詢轉介櫃檯，建議交通部及衛福部

門共同將這項設施推廣至全國各地，讓酒癮防治的工作達到更高的成

效，降低酒後駕車事件。 

二、擴大跨機關合作，納入社福及就業等社會資源 

酒駕學員的轉介不應該只侷限於醫療，在轉介評估過程中，有因

經濟需求或就業需求，甚有學員是長期憂鬱症或有自殺傾向的精神情

緒等，需要社會福利救助，建議衛福部將社會福利與就業服務資源納

入「建構問題性飲酒與酒癮者醫療處置及社會復健服務模式計畫」。 

三、善用酒癮諮詢轉介櫃檯達到普及化 

建議能透過各種里民會議加強宣導，對於有需求的民眾藉由醫療

團隊進駐提供酒精知識衛教服務，協助諮詢轉介治療，化被動為主動，

將諮詢轉介櫃檯的功效發揮至最大化，降低酒癮者社會事件。 

四、經由酒癮諮詢轉介櫃檯轉介成功的學員後續追蹤探討 

對於成功轉介的學員，除了持續追蹤有無再酒後駕駛的違規外，

對於個人酒精依賴、健康狀況及生活品質等的改善成效，可成為另一

個研究探討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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